会计师事务所合伙人（股东）

从事审计业务证明

（式样）
申请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拟设立会计师

事务所名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拟担任职务：____________联系方式：__________

填报时间：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辽宁省注册会计师协会印制

	姓 名
	 
	性别
	
	出生年月
	年  月
	身份证号码
	
	一寸蓝底近期彩色照片

	注册时间
	
	注师证书编号
	
	资格取得方式
	
	

	拟设立（现）事务所名称
	
	拟担任职务
	
	

	人事档案存放单位、存放起始时间
	
	

	
	
	

	退休时间
	
	退休文号
	
	退休证号
	
	

	养老保险缴纳单位及账号、起始时间
	

	
	

	转出所名称
	
	转所时间
	年      月

	转出协会名称
	
	转会时间
	年      月

	在原所出资额（万元）
	
	转让额

（万元）
	
	受让人
（签字）
	 
 

	出资比例

（%）
	 
	转让比例

（%）
	 
	转 让
时 间
	 

	本次转出所主任会计师（签字）
	 

	最近连续五年本人直接参与的重要业务清单（每年2份，需报业务报告及工作底稿原件及复印件）

	起止时间
	所在会计师

事务所
	从事业务及出具有关报告情况
	所在事务所主任会计师
（签字）

	
	
	客户名称
	业务

类型
	报告文号
	项目

职务
	

	
	
	
	
	 
	 
	

	
	
	
	
	 
	 
	

	
	
	
	
	 
	 
	

	
	
	
	
	
	
	

	
	
	
	
	
	
	

	
	
	
	
	
	
	

	
	
	
	
	
	
	

	
	
	
	
	
	
	

	
	
	
	
	
	
	

	
	
	
	
	
	
	

	
	
	
	
	 
	 
	

	
	
	
	
	
	
	

	以上内容均由本人填写，并保证对其真实性负责。 
                 申请人签字：

	会员部审核意见：
经办人：                      复核人：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财务部审核意见：

经办人：                      复核人：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考试培训部审核意见：

经办人：                      复核人：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监管部审核意见：

经办人：                      复核人：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注册委员会民主审议意见：

审议组负责人：               注册委员会主任委员：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省注协审查意见：

秘书长：

                                            年    月    日     


注：本证明需要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备案无异议后方有效。

申请人需要提供的申请材料清单

1.身份证明材料：

（1）申请人的本人身份证原件和复印件；

（2）申请人的注册会计师执业证书的原件和复印件。

2.转所（转会）及解除合伙人或股东身份证明材料：

（1）申请人已转出原会计师事务所证明；

（2）若申请人为原会计师事务所合伙人或股东的，原会计师事务所合伙人会议或股东会有关合伙人退伙或股权转让证明；

（3）若申请人近5年涉及转会的，已转出原省级注协证明。

3.胜任能力证明材料：

（1）申请人出具的近5年审计业务报告档案全部目录(须由事务所加盖公章确认)；

（2）申请人近5年直接参与的、能够证明自己专业胜任能力的业务报告和工作底稿原件及复印件（每年度2份，其中至少1份为审计报告，须由事务所加盖公章确认），其中最近2年的报告应当是申请人担任项目负责人签字出具的。
4.专职执业证明材料：

（1）若申请人为在职人员，申请人近5年与原会计师事务所签订的劳动合同、档案存放证明、在原会计师事务所缴纳社会保险和领取工资的相关证明材料的原件及复印件。

（2）若申请人为退休人员，应根据其近5年在职和退休年份分别提供相关的档案存放证明、退休文件、缴纳社会保险等文件原件及复印件，以及近5年与原会计师事务所签订的劳动合同和领取工资的相关证明材料的原件及复印件。

5.会计师事务所合伙人（股东）从事审计业务证明。

（1）申请人本人填写的“会计师事务所合伙人（股东）从事审计业务证明”一式肆份。

（2）若申请人在最近5年内存在转会情形的，需要提供原省级注协出具的在该省从事审计业务证明。

